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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消費爭議處理準則 
 

制定單位：客戶服務部   

109 年 4 月 15 日第一屆第四次董事會通過制定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訂定目的及依據  

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

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信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

及主管機關函令，特訂定「消費爭議處理準則」（下稱「本準則」），

以強化本行對金融消費者之保護，妥善處理消費爭議。 

 

第二章  規範事項  

 
第二條 消費爭議之範圍  

客戶因辦理本行商品及服務所生民事之爭議。 

 

第三條 本行辦理消費爭議申訴處理之權責單位 

本行設置以下消費爭議處理之權責單位，以掌握案件來源，協調業務單位

妥適處理客戶爭議事項，並追蹤進度，定期呈報總經理，以確保本準則之

落實執行。 

 

一、 受理單位： 

(一) 本行相關單位皆可受理客戶提出之消費爭議申訴。 

(二) 外部申訴如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評議中心」)、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縣市政府消保官等申訴，受理單位為客戶經營中

心客戶服務部，督導主管為客戶經營中心之副總經理擔任。 

二、 處理單位：各單位應指定人員負責辦理消費爭議申訴案件之處理、回

覆及記錄。 

三、 案件管控單位(下稱「管控單位」)：客戶經營中心負責追蹤及分析消

費爭議申訴案件，並提報總經理備查。 

 

第四條 金融消費爭議申訴處理 

為妥適處理金融消費爭議申訴，另訂「客戶申訴處理辦法」，經本行總經

理核定後執行，其中應包含申訴處理流程及方式，並將不同申訴管道及客

戶求償之金額大小依分層授權核決詳細說明等。 

 

第五條 受理方式  

客戶可透過書函、電話、電子郵件、親臨本行客戶服務中心或本行提供之

服務通路等方式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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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處理程序與時效  

一、 各受理單位接獲申訴時，應耐心聆聽、詳實記錄客戶意見，或將所收

文件予以登錄，並於受理之日起1個營業日內轉知處理單位，並副知

管控單位。 

二、 處理單位應於受理之日起2個營業日內初步回應客戶，30日內為必要

之處理，並將結果回覆客戶。 

三、 評議中心申訴案件將依評議流程規範辦理。 

四、 處理單位除掌握案件進度外，應隨時副知管控單位案件處理進度，以

利管控單位了解案件狀況，且管控單位針對可能顯著損害客戶、銀行

權益且為超出處理單位權限之案件，應依本行規範之程序處理，妥善

彌平消費紛爭。 

五、 金融消費爭議內部處理流程及金融消費爭議事件處理流程，列示於附

件。  

 

第七條 進度查詢  

客戶可透過本行處理單位或客戶服務中心，查詢案件處理進度。 

 

第八條 追蹤稽核  

一、 管控單位定期統計爭議案件處理天數，及客戶接受度；遇處理單位

及客戶雙方協商無共識之個案，應追蹤客戶反應。 

二、 本行消費爭議之處理，應定期辦理查核。 

 

第九條 教育訓練 

管控單位應每年對全行人員進行客訴案件處理宣導。 

 

第十條 定期檢討  

一、 引發爭議案件之單位，應進行檢討改善，以避免爭議再發生。 

二、 每年將消費爭議處理概況及檢討報告，提報總經理備查。 

三、 每年應將消費爭議處理摘要併同公平待客執行情形，提報董事會備

查。 

 

第十一條 其他事項  

一、 本行對於消費爭議案件內容及申訴人資料，除依法令接受必要之查

詢外，應負保密之責。 

二、 本行應將爭議內容、處理過程及回覆客戶之結果予以紀錄，並將相

關文件與紀錄留存五年。(評議中心之評議案件，應永久保存) 

 

第十二條 未盡事宜 

本準則未盡事項，悉依照本行章程、相關規範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十三條 制定施行及修訂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其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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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行金融消費爭議內部處理流程及說明 

 

處理流程 處理說明 

 

電話 其他

客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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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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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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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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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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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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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申訴

各單位受理窗口

②各部室建檔分派案件

文字

①受理方式

③處理單位處理及回應客戶

系統紀錄處理結果

1.追蹤處理中案件之進度

2.檢視已結案之案件結果及

歸類爭議原因

④定期檢討  

 

④說明：

1.將爭議發生原因送請相關單位檢討改善

2.定期提供爭議案例供各單位進行教育訓

練

3.每年提報全行消費爭議處理概況及檢討

③說明：

1. 處理單位單位應於2日內初步回覆客戶

，30日內為必要處理並回覆客戶

2.若屬信託相關業務之紛爭無法解決者，

應告知申訴人得向信託公會申請調處，或

由本行依信託契約及信託公會頒訂之業務

紛爭調處辦法之規定，以書面向信託公會

聲請調處

①受理方式：

   。客服中心/其他單位

   。電子郵件

   。書函/存證信函

   。其他本行提供之服務通路(如實體客

服中心)

②說明：受理單位檢視案件內容分派給合

適的處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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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費爭議事件處理流程 

 


